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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（八）經濟部中央標準職務輪調實施要點

１．訂頒時間：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。

２．實施範圍：各單位（組、處、室）間，符合輪調資格人員。該局簡任

非主管以下書記以

　　上（含約聘及臨時人員），凡在同一單位連續任職三年以上者，均

得實施職務輪調。

３．實施內容：

　　（１）每年一月間辦理一次，每次輪調人數以不超過合於輪調人員

二分之

　　　　　一為限。

　　（２）各單位對輪調人員應妥為輔導並協助其儘速熟悉工作環境有

關作業

　　　　　規定。

４．不列入調任職務：人事、會計、政風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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